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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》 

国家实施计划（2023 年增补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落实《关于持久性有机

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》（以下简称公约）要求和新阶段履约目

标，加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风险防控，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

和人民健康，制定本实施计划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

会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

建新发展格局，促进高质量发展，以有效防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

境风险为核心，以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，加

强制度和科技支撑保障，健全履约机制，促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、

碧水、净土保卫战，提升美丽中国、健康中国建设水平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
打牢基础，健全体系。聚焦新增列的 5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，

兼顾公约已管控的 23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，强化科技支撑，持续

开展履约能力建设，建立履约长效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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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治理，统筹推进。强化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

组的协调机制建设，进一步健全各部门各地方横向协同贯通、纵向

协同推进的履约工作格局，统筹推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生命周期

环境风险防控。 

严守底线，防控风险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落实地方属地责任，

加大履约执法力度，强化社会公众监督，严防违约风险，切实防控

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 

按照公约要求，禁止六氯丁二烯、多氯萘、五氯苯酚及其盐类

和酯类、十溴二苯醚、短链氯化石蜡的生产、使用和进出口。通过

有效履行公约，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，持续提升履约能力，促进绿

色发展。 

二、行动举措 

（一）持续加强机构能力和政策法治建设 

行动 1：持续加强国家履约相关机构能力建设 

加强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（以下简称协调组）

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能力，提高协调组各成员单位履约政策制定、

数据收集、信息交流以及监督管理能力。适时更新协调组及其专家

委员会组成。 

加强协调组履约管理和技术支持能力建设，提高履约谈判与国

际动态跟踪、履约政策制定与落实、履约资金规划与筹集、履约项

目开发与实施、履约信息交流与宣传等方面的综合能力。强化环境

介质和人体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能力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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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 2：持续加强地方履约机构能力建设 

提高地方履约意识和履约能力，加强地方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

法规及规划计划的能力，加强履约活动实施和资金筹集的能力，加

强信息收集、分析、报送和管理的能力，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。 

行动 3：持续加强相关行业履约能力建设 

提高相关行业履约意识和履约能力，加强相关行业机构组织和

协调开展履约工作的能力，加强信息收集、分析、报送和管理的能

力，提升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、替代品/替代技术、处理处

置技术的应用推广能力，开展宣传引导。 

行动 4：加大履约执法力度 

加强生态环境、植保植检、应急管理、海关监管、市场监管等

执法队伍能力建设，开展执法部门履约培训。加大对已淘汰持久性

有机污染物的非法生产、加工使用、进出口的执法力度。 

（二）减少或消除源自附件 A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产和使用的

排放 

行动 5：逐步淘汰十溴二苯醚等 5 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

适时修订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，将六氯丁二烯、多氯萘、

五氯苯酚及其盐类和酯类、十溴二苯醚、短链氯化石蜡明确列为淘

汰类。 

行动 6：加强十溴二苯醚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含量限值管控 

研究制定建筑绝缘的聚氨酯泡沫塑料产品中十溴二苯醚的含量

限值及其检测方法、标准和计量技术。 

修订现行氯化石蜡产品标准，增加短链氯化石蜡的含量限值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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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修订现行重质液体石蜡产品标准，增加短链（碳链链长小于等

于 13）正构烷烃的含量检测要求。 

严格落实建筑用绝热制品中六溴环十二烷限值标准，逐步完善

灭火泡沫产品中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的含量限值管理。 

行动 7：加强十溴二苯醚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进出口管控 

将十溴二苯醚和短链氯化石蜡依法列入禁止进口货物目录和禁

止出口货物目录，禁止进出口。 

（三）减少或消除源自附件 C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 

行动 8：减少或消除源自无意产生的六氯丁二烯的排放 

督促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六氯丁二烯的三氯乙烯、四氯乙烯的生

产企业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，推进清洁生产改造。 

行动 9：协同减少或消除源自无意产生的多氯萘的排放 

继续实施二噁英类污染控制措施，协同减少源自无意产生的多

氯萘的环境排放。 

（四）减少或消除源自废物的排放 

行动 10：开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环境管理研究 

开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阈值和环境无害化处置技术研究，

进一步规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。按照国家危

险废物名录或者危险废物鉴别标准，对判定属于危险废物的，按照

危险废物实施环境管理。 

跟踪国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环境管理进展，积极参与《控

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》中相关议题的谈判。 

（五）进一步促进各方信息交流和开展公众宣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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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 11：促进有关各方信息交流 

完善履约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机制；保持与其他缔约方之间信息

交流的畅通；定期组织履约交流会；编制和出版相关科学研究成果。 

行动 12：开展公众宣传和教育 

制定履约宣传、教育和培训方案；编辑出版适合不同群体阅读

的读物；开展履约宣传教育活动；通过便于公众知晓和获取的方式

为公众提供履约有关的信息。 

（六）开展履约成效评估和国家报告编制 

行动 13：开展环境介质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 

逐步增加空气中六氯丁二烯、多氯萘、五氯苯酚、十溴二苯醚、

短链氯化石蜡的监测。逐步增加水体中五氯苯酚的监测。加强持久

性有机污染物环境监测网络建设。评估区域性差异和动态变化趋势。 

行动 14：开展人体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 

按照公约要求，持续开展人体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监测。评

估中国人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暴露风险与变化趋势。 

行动 15：提交履约成效评估报告 

建立符合履约成效评估报告要求的信息搜集和报送机制，按时

向秘书处提交国家履约成效评估报告。 

行动 16：完成国家报告 

组织开展履约信息调查，定期汇总有关六氯丁二烯、五氯苯酚

及其盐类和酯类、十溴二苯醚、短链氯化石蜡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

的生产、使用、库存、废弃处置和进出口等数据，编制国家报告；

按时向秘书处提交国家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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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分别对本部门制定或牵头制定的履约相关政

策、标准及其执行情况做出评估，纳入国家报告。 

（七）加强研究、开发和监测 

行动 17：开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检测方法 

研究制定六氯丁二烯（空气）、多氯萘（空气）、五氯苯酚（空

气）、短链氯化石蜡（空气）、十氯酮（空气）的监测方法和计量

技术；开发空气、土壤和沉积物中潜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检测技

术。 

开发人体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潜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检测

技术。 

行动 18：开展履约基础研究 

开展潜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研发，加强潜在

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筛选、环境与健康风险和溯源研究。 

行动 19：加强研发和推广的政策引导 

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政

策机制，鼓励自主创新、促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替代品和替代技术、

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。 

（八）完善资金保障机制 

行动 20：开展履约投融资机制和经济政策研究 

研究有利于减少或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经济激励和制

约机制，探索建立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，拓宽融资渠

道。 

行动 21：保障履约资金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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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和更新中国履约优先领域和资金需求，积极争取全球环境

基金和双多边赠款资金的支持，完善国家履约长效资金机制。充分

利用国内相关资金和国际双多边赠款等多种资金来源，支持能力建

设、公约受控化学品的淘汰替代研发和示范推广、履约成效评估监

测等各项履约行动的资金需求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 

坚持党对履约工作的全面领导。充分发挥国家履约协调机制作

用。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成员单位应各尽其责，指

导地方对口部门落实各领域履约工作。地方政府相关责任部门根据

本实施计划组织编制落实方案，建立地方履约协调机制，牵头组织

和实施地方履约行动，排查行政区域内履约有关企业，开展宣传教

育和培训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防范违约风险。 

（二）加强社会共治 

推进生产、加工使用或者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

位信息公开。鼓励公众通过多种渠道，举报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

环境违法犯罪行为。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。树立绿色消费理念，

助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。 

（三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

加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等技术方面的国际

合作与交流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，分享国内实践成果。积极参与公

约谈判和国际化学品环境管理行动，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

用。 


